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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卢小龙杨柳

凤凰牡丹园业主：住在这里幸福感很强

“我当初选择在凤凰牡丹园购房是综
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这里位居中心城区
核心地段，交通很便利，从这里出发，举步
即达图书馆、博物馆、百花园、百花之声大
剧院、百花会展等文化休闲中心。而且房

屋质量、小区绿化规划做得都很好，总之，

住在这里我感觉幸福指数很高！”采访时，

4

号楼业主王女士自豪地对记者说。

6

号楼业主黄保洋，是一名复转军人，

常年在外地工作，去年回家乡置业，一下子
就相中了凤凰牡丹园的房子。“首先，这里
交通便利，出行、就医、购物等都很方便；其

次，房子质量好、布局合理，楼间距很宽，采
光好；再次，这里安保措施很到位，每一单
元都有楼管员，需刷门禁卡才能入内；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小区地下停车场拥有

1110

个停车位，在解决停车难问题的同时，因为
所有进出车辆都不准从小区经过，也排除
了相关的安全隐患，孩子老人在小区里休

闲游戏很安全、很放心。”

“凤凰牡丹园小区绿化、 规划做得很
好，房屋质量、布局构造都很合理，还有便
利的地下停车场，区位优势也很显著，真的
是投资自住两相宜， 我决定把家安在这
里。”一位看房者夸赞地说。

据悉， 凤凰牡丹园地处新六大街与新
七大街交会处， 由河南兆丰置业有限公司
倾力开发打造，项目占地面积

180

亩，建筑
面积

500000

平方米， 容积率
2.6

， 绿化率
40％

。

买房切莫忽视《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

广大购房者在买房时要认真签订购
房合同， 同时， 也不要轻视合同中的附
件。根据《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上显示，商品房买卖合同除
主合同外，还包含四个附件，即房屋平面
图， 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构成说明，装修、设备标准和合同补充协
议。 由于主合同只能采用法定的统一文
本，所以合同的附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对
这些附件，购房人切不要掉以轻心，要注
意防止约定不明， 留下隐患或者查看不

细而误入陷阱。

附件一是房屋平面图。一般情况下，

开发商提供的平面图非常简单， 既无尺
寸也无比例，一旦发生争议，购房人明显处
于劣势地位。对此，购房人可以要求开发商
在房屋平面图中标明长、宽等基本数据，并
尽可能要求开发商同时提供电器、供水、照
明以及其他线路和装修的平面图。 这既是
购房人的一个基本知情权， 也是今后解决
争议的主要依据。

附件二是有关公共部分与公用房屋

分摊建筑面积的构成说明。 购房者需要
注意的是， 凡不是为所购房屋所在的楼
宇单独服务的建筑设施， 均不应计入该
构成面积。

附件三是商品房的装饰、 设备标准
的约定。对于购房人而言，此约定的关键
是要把装修标准具体化。 要避免采用诸
如“高级面砖”、“高级外墙涂料”、“高级
木地板”之类的模糊性名称。应当尽量写
清装饰材料和设备的商品品牌及其质量
标准。

附件四是双方自由约定的补充协
议。有些开发商事先拟好了补充协议，对
此，购房人要仔细阅读、审查，防止有的
开发商利用补充协议擅自变更主合同的
条款而单方加重购房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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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和物业发生纠纷，责任在谁？

近年来， 随着住宅小区不断增
多，规模不断扩大，小区物业管理部
门与小区业主之间的纠纷也不断增
多。比如说物业服务差就可以拒交物
业费吗？小区内车辆丢失物业要不要
赔偿？ 业主违规装修时该如何处置？

业主家地板渗水怎么办？通过本报记
者近期的走访，为你列举了我市众多
物业管理存在的典型矛盾和建议，希
望能给你物业上的一些纠纷或是维
权有所帮助。

一、小区内车辆丢失物业要不要
赔偿？

走访中多个小区里的居民向记
者反映，小区内时常都有车辆丢失的
情况发生， 家住康诗丹郡的秦女士
上个月就丢了一辆买了不到半年价
值

3000

多元的电动车， 向物业反映
此情况， 物业说责任主要在秦女士
没有把车锁好，车停的不是位置等。

秦女士提出调取监控， 发现自家楼
下属于监控盲区， 小区其他监控设
施很少， 对于自己丢车一事基本无
从查起。只能暗自气愤，自认倒霉。

那么对于小区内发生车辆失窃现
象，物业方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呢？对
此

,

相关法律人士说，如果业主向物
业管理方缴纳了停车费用， 并在指
定区域停放， 物业公司发牌发卡进
行管理， 则证明物业公司与业主之
间行成了保管合同关系， 如有发现
丢车，业主能举证事实存在，物业公
司应承担责任。 如果业主没有缴纳
车辆管理费用而只缴纳了车位使用
费，或者两项都没有交，且无法证明
其车辆在物业公司管理掌控之下的，

一般物业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当然
对于车辆丢失频繁的小区，居民可给
予建议， 让物业公司加强安全防范，

加强监控设施。

二、小区住房开家庭餐馆带来的
纷扰问题归谁管理？

泰和苑
24

号楼的几位大妈反映，

被一楼开的家庭餐馆困扰了很长时
间了，原因是该住宅房改建的家庭餐
馆经常营业到深夜，打牌声、吆喝声
吵得人睡不好觉。餐馆长期大量的油
烟排放也使得楼上居民家的窗户被
熏得漆黑，十分难看，为了避免这些
油烟， 楼上居民不得不长期关闭窗

户。记者采访中发现，家庭餐馆主要
是出现在部分老小区内， 没有明显
标志。 那么对于这些小区住宅改建
的家庭餐馆是否合法呢？ 小区物业
需不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呢？ 《物业
法》 第

77

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
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房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业主将住宅改
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
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应当经有利害
关系的业主同意。” 如有此类纠纷
产生，小区物业管理方也应履行《物
业管理条例》的第一条“为了规范物
业管理活动， 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
企业的合法权益， 改善人民群众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 制定本条例”一
项， 有责任和相关部门对住宅改建
的经营方进行制止、 处理和起诉的
权力。 如果在经营期间小区物业都
没有很好地调解困扰和纠纷， 居民
也可自行向房管、工商、卫生等部门
举报。如果调解无效，小区居民可向
法院提起诉讼。

三、雨季即将来临，小区房屋漏
水谁来修？

即将进入春夏季， 雨水逐渐增
多，陆续有小区业主反映房屋漏雨、

渗水的问题。家住金典花园
19

号楼
的胡阿姨告诉记者，她家自

2012

年
年初搬进小区居住，短短

3

年的时
间， 家里频繁出现的渗水现象很
让人烦恼。 前两次发现卫生间渗
水的现象向物业反映后都进行了
维修，并收取些许材料费用。可是
维修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维
持不了几个月又频繁渗水，再向物
业报修时， 物业推脱说胡阿姨装修
时防水工作没有做好。 最后胡阿姨
还是自己花钱找人对渗水进行了修
理， 可是这一修理就花费了四五千
元。胡阿姨对自己花钱处理的结果
一直存在很大意见，认为物业方应
该承担一半的费用。那么对于此类
的纠纷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据
业内人士介绍，住宅使用的房屋存
在质量问题， 如果质量存在瑕疵
的商品房尚在保修期内， 业主可
以要求商品房的出卖人承担维修
责任。 如果该渗水现象是其他业
主导致， 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与
相关业主协商维修事宜， 如果协
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
进行赔偿。

交房延期手续不全顶层漏水

中乐江南名都遭业主维权

“这两个月我们因为房子的事情焦头
烂额，年都没过好。”近日，有信阳中乐百花
江南名都业主向本报记者反映， 信阳中乐
百花江南名都存在交房延期、手续不全、房
屋设计不合理、顶层漏水等问题。

3

月
6

日， 记者前往中乐江南名都一探
究竟。来到江南名都小区门前广场，记者看
到广场四周都挂上了业主们拉的抗议横
幅，还有几位业主在售楼中心门前静坐。看
见记者到来，他们纷纷围了上来，诉说自己
的遭遇。“说好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交房，到
现在开发商应提供的四书一证一表都没
有。”“这里的物业费太贵了，

1

平方米收费
1.15

元，全信阳也没这么高的。”……

10

多
位业主群情激昂。

“房子设计得很不合理，我家和邻居家
的门间距过窄不能同时开门。” 住在

2

号楼
的一位业主带着记者来到她家。记者看到

2

号楼
03

户、

04

户和
05

户、

06

户的入户门间距
不到

30

公分， 如果有一家开门另一家就无
法开门。“我发现这个问题后也找过开发
商，可是开发商说你们自己去改建，改建费
自付。 建造的房子不合理却让我们自己花
钱改，那有这样的道理？”这位业主气愤地
说。

住在
5

号楼
2305

号业主张启水买的是
一套顶层房屋。他向记者反映，房屋漏水情
况严重， 虽然经过维修， 但是没有维修妥
善。如果想维修彻底，仍然需要业主自己花
钱处理。“因为售楼部根本不让我们看房，

让我们先交钱、签收房表后才能看房。交房
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子的实际情况是什
么样的。”得知记者来采访，

3

月
9

日，张启水
专程从县里赶来，记者在

2305

号屋内看到，

该房屋顶多根钢筋外露
(

据张启水说这是
开发商针对屋顶渗漏做的修复处理

)

，钢筋
四周水渍明显， 一处侧墙也有明显黄色胶
渍。 客厅、 阳台都存在因漏水遗留下的痕
迹。 张启水告诉记者

:

“有谁愿意买到处打
补丁的新房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乐江南名都
业主维权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交房
日期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现在开发商仍未
能履行合约，逾期交房，开发商承认违约，

但不愿意按照合同每日万分之五的约定
进行赔偿。二、在不能提供《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质
量保修书》、《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
用说明书》等一系列应当出示的文件的情
况下强制交房。既然房屋未能经过竣工验
收，房屋的质量如何保障。三、房屋未经过

房产部门进行面积测量， 现在物业收费的
面积是开发商自行认定的。四、物业公司
所列举的各项收费标准。如物业管理费每
平方米

1.15

元， 电梯管理费
500

元等等，和
其他小区相比过高。五、有部分房屋存在设
计缺陷或质量问题。 如

2

号楼两门相撞，部
分楼层和阳台渗水。六、涉嫌虚假宣传，当
初购房时的宣传册和

VCR

等宣传资料上表
明楼裙（商业门面）是大理石干挂，现在是
真石漆。

业主代表易先生说：“我们几百名业
主从

2

月
4

日开始找开发商洽谈， 直到今
天问题依然没能解决。 每次开发商都找
出各种借口避而不见， 这期间就只有一
名律师出来和业主协调， 但是这名律师
一直都不能出示自己的有效证件。 我们
就是想着中乐的牌子大，相信他们，所以

才会到这里来买房。 很多业主都是花大
半辈子的积蓄买的房子， 有的是给孩子
买来结婚的，有的是用来养老的。如果开
发商遇事敢于担当， 出现问题敢于面对
解决，及时沟通，只要尽力了我们业主都
会理解的。”

对业主反映的情况开发商作何解释？

随后记者来到了中乐江南名都售楼中心，

向工作人员表明来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的领导不在， 这些事情他们给不出什
么说法。

守在售楼中心的几位业主说：“开发商
告诉我们准备在

3

月
12

日召开业主答辩会，

将和业主们好好讨论相关问题。 希望这一
次开发商能妥善解决问题， 不要像前几次
那样随意打发。”届时本报记者将跟踪采访
报道。

相关链接
>>>

□

本报记者程云见习记者曾璨

□

本报记者张军锐
见习记者查理达


